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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65-2023-0001

杭农〔2023〕2 号

杭州市农业农村局（杭州市乡村振兴局）

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西湖龙井茶

防伪溯源专用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

西湖区农业农村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西湖风景名胜区社会发

展局、综合行政执法队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

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西湖龙井茶品牌管理，规范西湖龙井茶产销行为，

根据《杭州市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条例》《杭州市西湖龙井茶

保护管理条例》，现将《西湖龙井茶防伪溯源专用标识管理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杭州市农业农村局（杭州市乡村振兴局）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1 月 15 日

杭州市农业农村局（杭州市乡村振兴局）

杭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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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湖龙井茶防伪溯源专用标识管理办法

一、总则

1.为加强西湖龙井茶品牌管理，规范西湖龙井茶的产销行

为，根据《杭州市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条例》《杭州市西湖龙

井茶保护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2.西湖龙井防伪溯源专用标识（以下简称西湖龙井专用标

识）分为“证明标 N（茶农用）”和“证明标 Q（企业用）”

两种样式。西湖龙井专用标识应当清晰，包含使用主体、年份、

规格、编号、防伪信息等内容，适时融合合格证和浙农码等功

能。

3.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是管理西湖龙井茶生产、加

工、销售及市场运营的全程数字化一站式网络平台。市农业农

村主管部门负责在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中开通市、区、

镇、村四级专用账户和相应管理权限。西湖龙井专用标识管理

相关的核定、申领、发放、转换、退还等工作，依托西湖龙井

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开展。

4.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西湖龙井

茶产区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、村（居）民委

员会应加强对西湖龙井茶生产经营者使用西湖龙井专用标识

的培训，利用媒体、宣传图册、标志标语等多种形式，加大对

西湖龙井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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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标识的宣传，提升公众认知度，营造西湖龙井茶品牌共建共

治共享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数量核定

1.西湖龙井茶产区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根据西湖龙

井茶产区测绘数据，组织对西湖龙井茶生产经营者的茶地权属、

茶品种、茶产量等信息进行调查、核实和公示后，形成西湖龙

井茶基础数据库。

2.西湖龙井茶产区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，负责将西湖

龙井茶生产经营者基础数据录入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；

并建立西湖龙井茶生产经营者独立电子账户，同步核定西湖龙

井茶生产经营者电子账户中的西湖龙井专用标识数量。

3.基础数据库在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统筹下实行动态调整。

每年 1 月底前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向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

政府）上报茶地变动情况，经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审

核确认后报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，由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

部门对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中的基础数据库进行更新

维护。其中，新增面积的，相关西湖龙井茶生产经营者必须提

供由符合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测绘报告。

三、标识制作

1.西湖龙井专用标识的样式，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

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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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西湖龙井专用标识的规格：“证明标 N（茶农用）”每

枚标识规格为 125g、250g，“证明标 Q（企业用）”每枚标识

规

格分为 20g、30g、50g、100g、125g、150g、200g 和 250g 八种。

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相关规格。

3.西湖龙井专用标识的印制，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

政府采购要求统一负责。

四、发放和申领

1.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开

发运维、西湖龙井专用标识发标机配置和相关技术支持。西湖

龙井茶产区所在地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街道办事处（乡镇

人民政府）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负责合理布局现场申领点，配

合做好现场申领点的秩序维护等工作。

2.西湖龙井茶生产经营者根据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

电子账户中核定的数量，按需按实领取西湖龙井专用标识。其

中，茶农自产自销的，领取“证明标 N（茶农用）”；茶企（或

组织）已获得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的，领取“证

明标 Q（企业用）”。

3.西湖龙井茶生产经营者领取西湖龙井专用标识时，西湖

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电子账户中的西湖龙井专用标识数量

同步核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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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茶企（或组织）之间、茶企（或组织）和茶农之间的西

湖龙井茶交易，应当直接等量划转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

中的西湖龙井专用标识数据，不得直接交易西湖龙井专用标识。

交易西湖龙井茶鲜叶的，按照鲜叶干茶比 4:1 的比例转化西湖

龙井专用标识数量。

5.西湖龙井专用标识的发放和申领时间，由市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确定，开始时间不早于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每年西湖龙井

茶鲜叶实际开采日的前一天。

6.申领使用西湖龙井专用标识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和完

善西湖龙井茶交易和西湖龙井专用标识使用台账，确保西湖龙

井专用标识不失控、不挪用、不流失，做到帐实相符。台账的

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。

五、退还和销毁

1.西湖龙井茶生产经营者已经领取但在申领年度内未使用

的西湖龙井专用标识，在茶叶销售结束后应当及时退还。西湖

龙井茶产区所在地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

民政府）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予督促。

2.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销毁多余的西湖龙井专用标识，

并做好销毁台账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1.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负有西

湖龙井专用标识相关行政执法职能的机构应加强对西湖龙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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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标识的监督管理，根据职责及时处理西湖龙井专用标识违

规行为，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执法力度。

2.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西湖龙井

茶产区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、村（居）民委

员会

应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及时处理西湖龙井专用标识违规使用等

行为的举报。根据举报内容，移送相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3.支持西湖龙井茶产区所在地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在街道

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的指导下，通过村规民约等形式对辖

区内西湖龙井茶生产经营者规范使用西湖龙井专用标识作出

具体约定。鼓励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每年将西湖龙井专用标识使

用情况在属地公示。

4.支持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通过合同等方式，对存在违

规使用西湖龙井专用标识行为的茶企（或组织）进行督促、警

示或取消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。

七、附则

1.本办法自 2023 年 2 月 15 日起实施。2020 年 1 月 22 日印

发的《西湖龙井茶产地证明标识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2.本办法由杭州市农业农村局（杭州市乡村振兴局）、杭

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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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农业农村局(杭州市乡村振兴局)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15 日印发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—


